
咸
豐
弍
年
拾
弍
月  

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立
鬮
書
字
人  

賴
溪
︵
花
押
︶ 

五
房
深
溝
應
分
得
□
後
第
□
□
田
伍
分
零
，
又
分
北
畔
厝
地
連
厝
前
後
共
田
壹
甲
壹
分

伍
厘
，
又
分
廟
仔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厘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間
及
護
厝
壹
所
。
批
炤
。 

四
房
溪
應
分
得
厝
後
第
四
份
水
田
伍
分
零
，
又
分
北
畔
水
田
壹
甲
壹
分
伍
厘
，
又
分
北

畔
田
參
分
，
又
分
拾
甲
洋
田
壹
甲
貳
分
伍
厘
。
批
炤
。 

三
房
阿
傑
應
分
得
厝
後
第
叁
份
田
陸
分
，
又
分
北
畔
竹
圍
脚
□
水
田
壹
甲
壹
分
伍
厘

零
，
又
分
過
溝
十
甲
洋
田
壹
甲
弍
分
伍
厘
。
批
炤
。 

長
房
文
養
應
分
得
厝
後
南
畔
首
份
水
田
伍
分
零
，
又
連
厝
後
水
田
弍
坵
，
又
分
厝
前
南

畔
田
及
溝
仔
外
田
參
坵
，
連
厝
地
南
畔
，
共
田
壹
甲
壹
分
伍
厘
，
又
分
鬮
仔
洋
田
壹
□
捌
分

□
□
□
□
間
及
護
厝
壹
所
。
批
炤
。 

仝
立
鬮
書
字
人
賴
溪
，
暨
侄
文
養
、
阿
傑
、
深
溝
、
侄
孫
光
福
等
。
蓋
聞
兄
弟
一
氣
而

分
形
，
子
孫
異
支
而
同
本
；
誰
不
欲
效
九
世
同
居
，
聲
聞
萬
古
。
但
世
事
如
棋
，
生
齒
日
多
，

人
心
不
一
，
難
以
同
耕
合
爨
，
欲
杜
後
□
事
端
宜
均
。
此
日
叔
侄
相
商
，
爰
請
房
親
族
長
到

家
公
議
，
所
承  

祖
父
遺
下
田
業
、
屋
宇
以
及
家
器
等
件
，
品
搭
公
平
，
作
五
大
房
均
分
，

當  

先
祖
座
前
拈
鬮
為
定
。
此
係
至
公
無
私
，
憑
鬮
管
業
，
毋
得
爭
長
兢
短
，
致
傷
和
氣
。

自
分
以
後
，
惟
願
上
天
降
祥
，
先
祖
庇
佑
，
家
門
大
振
，
子
孫
興
旺
，
房
房
納
福
，
派
派
昌

盛
。
口
恐
無
憑
，
今
欲
有
憑
，
立
鬮
書
字
壹
樣
伍
紙
，
每
房
各
執
壹
紙
，
永
遠
存
炤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光
福 

︵
花
押
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
書
人
胞
叔  

教
︵
花
押
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瑞
蘭
︵
花
押
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知
□
□  

叔
︵
花
押
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親
人
房
叔  

祖
望
︵
花
押
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堂
叔  
石
永
︵
花
押
︶ 

     

批
明
：
天
底
洋
田
八
分
，
又
田
壹
甲
參
分
，
此
貳
段
□
田
，
存
為
公
業
。
批
炤
。 

        

計
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暨
侄  

深
溝
︵
花
押
︶ 

次
房
光
福
應
分
□
□
仔
頭
洋
田
弍
甲
弍
分
，
又
分
水
碓
庄
厝
地
連
草
園
壹
所
。
批
炤
。 

阿
傑
︵
花
押
︶ 

文
養
︵
花
押
︶ 


